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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月份 

一、 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13 年，訪視員之責任區域如下：  

訪視員郭秀綢負責第四組、第十三組、第十四組、第十五組、第十六組 

訪視員李嘉薇負責第三組、第五組、第六組、第七組、第十一組、第十七組 

訪視員孫楓棉負責第一組、第二組、第九組、第十組(因楓棉生產故由其它訪視員協助) 

訪視員蔡宜珍(小珍)負責第八組、第十二組、第十八組 

二、112年新任的小組長名單如下: 

三、113年度在職研習的課程目前正積極規畫中，詳細內容會說明與公告讓夥伴知悉!請  

    大家等候通知!若是有任何問題請來電諮詢。 

 

四、113年一、二月資源中心暫停開放，中心會將繪本、教具盤點及消毒整理，感謝您今  

組別 姓名 組別 姓名 組別 姓名 組別 姓名 

第一組 楊慧卿 第六組 黃玉枝 第十組 徐榮惠 第十四組 曾李素卿 

第二組 林玉英 第七組 吳佳美 第十一組 洪嘉穗 第十五組 何玉葉 

第三組 張盈楹 第八組 黃玉真 第十二組 彭竹新 第十六組 袁采慧 

第四組 黃桂梅 第九組 王新香 第十三組 石惠如 第十八組 謝筱芃 

第五組 

第十七組 
游佳忞 

備註:請夥伴們配合組長的安排-113年度的協力圈活動、親子 

活動、行動圖書、玩具的運作，需要團隊的配合，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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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熱情參與。113年開放借閱時間會再公告通知，大家相約 2024年資源中心見。 

    謝謝大家! 

五、113年新竹市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育人員體檢名冊(依組別排序) 

 



 

112年體檢的合作醫院沒有變動-台安醫院,體檢費用調漲至 1200元，需要體檢的夥伴，記得可依規 

    定時間準備體檢表單及糞便盒至台安醫院體檢! 

請體檢完請當月繳交收據、以及郵局封面帳本(托育人員本人)，待核銷後會入帳體檢補助 500元。 

六、托育人員注意事項： 

  (1)收托帅兒第一天起，請盡快交出【托育人員意外責任保險同意書】，並回報訪視員。 

  (2)一旦結束托育，請填寫【異動陳報表】以便辦理解除托育，並回報訪視員。 

  (3)請托育人員自行檢閱目前收托帅兒之托育契約書是否到期，收托兒之契約書若已到期，請重新簽

約後交回中心，讓訪視員執行登錄契約書內容。 

  (4) 為配合育兒津貼及其他津貼之發放，托育補助為當月撥款。 

  (5) 若家長申請托育補助，請托育人員詢問是否領有育兒津貼，若有領有新竹市育兒津貼，可請家長

填寫新竹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同意註銷切結書，並附上家長雙方身分證正反影印本。 

 

七、113年托育補助:目前 113 年托育補助金額第一胎為 13000元、第二胎 14000元、第三胎 15000元(第

四胎以後比照第三胎金額) ※托育費用為當月撥款。 

 

 

 

 

新竹市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公室電話：(03)525-3282   傳真(03)525-3283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 

(新竹市和帄路142號6樓~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新竹市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敬啟 



 

 

 

 

   兒童燒燙傷，千萬別直接冰敷傷口，戳破水泡！ 
當傷害已經發生時，傷者或家人、親友首先應冷靜下來，再做各種急救處理，以儘量降低燒燙傷所造成

的傷害程度，以下就熱液燙傷，火焰燒傷，化學傷，電傷等意外傷害緊急處理步驟做一說明。 

 

訊息內容/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燒燙傷急救: 

當傷害已經發生時，傷者或家人、親友首先應冷靜下來，再做各種急救處理，以儘量降低燒燙傷所造成

的傷害程度，以下就熱液燙傷，火焰燒傷，化學傷，電傷等意外傷害緊急處理步驟做一說明。 

沖-迅速以流動的自來水沖洗，或將受傷部位浸泡於 冷水內，以快速降低皮膚表面熱度。 

脫-充分泡濕後，再小心除去衣物；必要時可以剪刀剪開衣服，並暫時保留黏住的部份。儘量避免將傷

口之水泡弄破。 

泡-繼續浸泡於冷水中 30分鐘，可減輕疼痛及穩定情緒。但若燙傷面積廣大，或年齡較小，則不必浸泡

過久，以免體溫下降過度，或延誤治療時機。 

蓋-用清潔乾淨的床單或布單，紗布覆蓋。勿任意塗上外用藥或民間偏方，這些東西可能無助於傷口的

復原，並且容易引起傷口感染，及影響醫護人員的判斷和緊急處理。 

送-除極小之燙傷可以自理外，最好送往鄰近的醫院做進一步的處理。若傷勢較大，則最好轉送到設置

有燙傷中心的醫院治療。 



火焰燒傷: 

停止-身上著火後切忌到處奔跑，這樣只會迎風而助長火勢,周圍的人可用棉 被或大衣包覆著火處以滅

火 

倒下-應立即以雙手掩住臉部，就地臥倒。 

滾動-就地臥倒後翻滾，或以大塊布巾包住滅火。 

冷卻-等火熄後再依上述熱液燙傷急救方式處理。 

 

化學傷: 

• 無論化學劑的成分或酸鹼度如何，受傷後要立即用大量的自來水沖洗受傷部位，沖洗時間至少六十

分鐘，以減低皮膚表面的化學劑濃度。 

• 特別是眼睛被波及，應睜開眼睛以大量的水來沖洗或潑水二小時，再送醫處理。 

 

電傷: 

• 急救時，要先切斷電源，或用絕緣體將附著的電線移開。受傷者發生呼吸或心跳停止時，應立即施

行人工呼吸及體外心臟按摩術急救，同時儘快護送到醫院進一步治療。 

• 除非是火花燒傷(衣物著火燒傷)，一般而言，電傷受傷程度通常較深，不同於皮膚表層較嚴重之燒

傷或燙傷，可不必經過上述沖水，泡水等過程，而直接送醫治療。 

 

本文摘自《親子天下》 

作者：王宏哲兒童發展專家 


